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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主要交易及關連交易

有關若干探礦權減值補償的進一步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
第14.36B(1)條及第14A.63(1)條作出。

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2025年8月1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12月19日 及
2026年1月22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2月24日的通函（「通函」），
內容有關本公司建議通過發行A股股份及支付現金方式收購資產並於A

股市場募集配套資金。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 . 有關若干探礦權的承諾

亦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22日之公告，據此，本公司表明就
本次交易而言，平莊煤業目前持有的若干探礦權，可能於適當時候
由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出具進一步的減值補償承諾，以進一步保障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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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1月28日，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已向本公司
出具兩份獨立承諾函，分別為：(i)就西部勘探探礦權（定義見下文）
作出的承諾；及 (ii)就黑岱溝探礦權（定義見下文）作出的承諾（合稱「探
礦權承諾函」）。探礦權承諾函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有關西部勘探探礦權之承諾

為充分保障本公司的利益，於 2026年1月28日，國家能源集團公
司就內蒙古平莊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平莊煤業」）之間接
全資子公司尼勒克縣瑞安煤炭有限責任公司*所持有的探礦權，
即「尼勒克縣吉仁台有煙煤礦西部勘探」探礦權（「西部勘探探礦
權」），向本公司出具一份減值補償承諾函。

於2025年7月31日，西部勘探探礦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 81.5926

百萬元，而本次交易中該資產的交易對價亦為人民幣81.5926百
萬元。

減值補償期間為本次交易實施完畢的當年及其後兩個會計年度。
於減值補償期間各會計年度期末，本公司可就西部勘探探礦權
進行減值測試，並聘請具備資格的中介機構出具減值測試報告。
減值測試結果以減值測試報告為準。

西部勘探探礦權的期末減值額計算方式如下：期末減值額＝西
部勘探探礦權的交易對價－補償期間西部勘探探礦權的評估值。
上述期末減值額為相關會計年度期末西部勘探探礦權的期末
合計減值額，並須考慮相關持股比例，並扣除任何增資、減資、
接受贈與、利潤分配以及因使用年限自然減少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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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部勘探探礦權於期末存在減值額，國家能源集團公司須就
該減值額向本公司作出補償。當年度應補償金額＝當期期末減
值額（經考慮相關持股比例）–減值補償期間已補償的金額。就西
部勘探探礦權應支付的累計補償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次
交易中就該資產取得的交易對價。

補償方式方面，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將優先以本公司於本次交易
中向其發行的股份進行補償，不足部分則以現金補償。如以股
份補償，當年度應補償股份數＝當年度應補償金額÷本次交易
中股份的發行價格。如於承諾期間發生除權、除息等事項，補
償股份數或相關發行價格將作出相應調整。

如以股份作出補償，則在獲得董事會及╱或股東會批准的前提
下，本公司有權以名義對價人民幣1元回購並註銷該等補償股份。
如回購註銷因任何原因未能實施，本公司有權要求國家能源集
團公司將有關補償股份無償轉讓予本公司其他股東或採取其
他補償方式。

2. 有關黑岱溝探礦權之承諾

為充分保障本公司的利益，於 2026年1月28日，國家能源集團公
司亦就平莊煤業目前持有的探礦權，即「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
煤田黑岱溝井田煤炭勘探」探礦權（「黑岱溝探礦權」），向本公司
出具一份獨立承諾函。

於2025年7月31日，黑岱沟探礦權的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500.7213

百萬元，而本次交易中該資產的交易對價亦為人民幣 2,500.7213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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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次交易完成後，國家能源集團公司承諾將積極協助本公司
推進黑岱溝探礦權後續工作的開展，依法合規辦理相關前期及
審批手續，並提供必要的資源協調與支持。國家能源集團公司
並進一步承諾，將於2028年12月31日前完成探礦權轉採礦權工作，
取得採礦許可證，完成開工手續辦理並取得相關開工備案。

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同意，本公司可於2028年年底就黑岱溝探礦權（或
相應的採礦權，合稱「黑岱溝礦權」）進行減值測試，並聘請具備
資格的中介機構出具以收益法評估為基礎的減值測試報告。減
值測試結果以減值測試報告為準。減值額＝本次交易中黑岱溝
探礦權對應的交易對價－黑岱溝礦權收益法評估值。

如存在減值額，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將就該減值額對本公司作出
補償，惟補償金額以上述黑岱溝探礦權於本次交易中的交易對
價為上限。補償方式將優先以股份補償，不足部分以現金補償。

若於 2028年12月31日前，黑岱溝項目未能取得採礦許可證及未
能完成開工手續，國家能源集團公司承諾將回購黑岱溝探礦權，
回購價格=本次交易中該探礦權對應的交易對價+本公司屆時
已投入的開發資金+以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的對應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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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探礦權承諾函出具之原因

探礦權承諾函乃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在本次交易整體框架下出具，旨
在進一步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1

月22日之公告所披露，於訂立本次交易時，平莊煤業持有的若干探
礦權尚未設有具體的減值補償或回購安排。經考慮適用的中國監管
要求、相關實施安排，以及該等探礦權的性質及發展階段後，本公
司認為由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就該等探礦權提供進一步的保護性承
諾屬適當安排，以增強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可獲得的保障。

因此，探礦權承諾函乃在通函所披露的本次交易既有框架內運作，
並不構成本次交易基本商業條款或經濟結構的任何變動，亦不會對
本次交易的整體交易架構、總代價、估值基礎或支付安排造成影響，
亦不會對本公司施加任何額外義務。相反，根據勘探採礦權承諾所
作出的安排屬保障性質，並規定在適用情況下，本公司可根據協議
機制行使減值補償或回購權利，進一步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國家能源集團公司出具探礦權承
諾函及其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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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就平莊煤業目前持有的若干探礦
權而言，出具探礦權承諾函並不構成本次交易條款的重大變動。具
體而言：(i)探礦權承諾函屬保護性安排，旨在進一步保障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利益，且不會損害股東於本次交易項下已享有的任何既有
保障；(ii)探礦權承諾函並不會導致通函所披露的本次交易基本商
業條款或經濟結構（包括整體交易架構、總代價、估值基礎或支付安
排）出現任何變動；及 (iii)考慮到相關探礦權的價值相對較小，且並
非本次交易的核心資產，探礦權承諾函的出具及實施不會影響本次
交易的整體商業理據或風險狀況。

由 於 探 礦 權 承 諾 函 的 出 具 並 不 構 成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第14.36條 及 第
14A.35條項下《資產購買協議》（經《補充資產購買協議》補充）、《業績補
償協議》及《減值補償承諾函》條款的重大變動，故其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毋須重新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及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除上述披露外，概無其他有關《資產購買協議》（經《補充資產購買協
議》補充）及《減值補償承諾函》的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36B(1)條及第14A.63(1)條予以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董事會秘書
宋靜剛

北京，2026年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長岩先生，非執行董事康鳳
偉先生及李新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國強博士、陳漢文博士及王虹
先生，職工董事焦蕾女士。


